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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福部（2020）性侵害犯罪防

治統計資料，從性侵被害人的性別來看，

女性為絕大多數。而從婦女福利的角度來

看，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在人身安

全的議題上，最令女性感到恐懼擔心的犯

罪行為，應屬性侵害（黃源協，2016）。

也因此，臺灣對於性侵害犯罪的防治，除

了在「刑法」第十六章規定了「妨害性自

主罪」，也有1997年1月12日公布的「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前者「刑法」的定位

是對於性侵害犯罪行為人的處罰；後者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定位，是在性

侵害犯罪的預防、對被害人在法律上與

醫療上的協助，以及對加害人的治療。顯

然在法制上，臺灣對於性侵害的防治應已

完備。

然而，法制上的完備並不足以防止性

侵害案件的發生，司法的審判與執行也是

防止及遏止性侵害犯罪行為發生的一環。

在臺灣，不時可以看到性侵害的司法判決

經常遭到量刑太輕的批評，認為目前司法

的判決不僅無法使犯罪行為人受到應有的

遏止作用，也無法對於婦女提供足夠的人

身安全保護。為了解決民怨，司法院啟動

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

在做法上，司法院先推出「量刑資訊

系統」。胡宜如（2016）指出，這個量刑

資訊系統可以提供相關判決中，最高刑度

及最低刑度等量刑分布，同時可以連結判

決書，可以讓法官了解量刑全貌，更可以

提供法官量刑的行情建議。但是，在司法

院推出「量刑資訊系統」的司法改革後，

依然有許多性侵害案件輕判的批評（劉

怡顯，2015；楊國文，2017；陳書芳，

2017；郭豫珍，2017）。

後來，司法院在2018年8月印製「刑

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其中第

12至第15頁提供妨害性自主罪量刑審酌事

項參考（司法院，2018a）。司法院更在

同時頒佈「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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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明文條列量刑及定執行刑之原則

及注意事項。在宣告刑的裁量，揭示禁止

就構成要件事實雙重評價原則、兼顧有利

不利情狀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而

且，要區分刑法第57條各款審酌事由為犯

罪情狀事由及行為人情狀事由，更要說明

各款事由審酌之目的，並列出各審酌事由

之具體項目及內容。也促請法官參酌司法

院量刑資訊系統、量刑趨勢建議系統及量

刑審酌事項參考表之建議，妥適量刑（司

法院，2018b）。

因為司法對性侵害案件如果傾向輕

判，傳達出的訊息，是性侵害案件不是重

大案件，性侵害案件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傷

害也不大，所以，法院才會予以輕判。這

樣的訊息不僅是忽視被害婦女性自主權的

被侵害而已，也是忽視被害婦女人性尊嚴

的被踐踏。而且，這樣的訊息不僅對犯罪

行為人及社會是無法產生威嚇的效果，同

時也是變相地鼓勵潛在的犯罪行為人犯

罪，因為性侵害案件都會被輕判。這樣的

氛圍，將會減弱司法對婦女人身安全保護

的功能，也會讓臺灣的婦女深陷人身不安

全的恐懼當中。

正因為婦女的人身安全是婦女福利的

最基本需求，如果婦女最基本的人身安全

都無法得到國家司法的保護，國家提供再

多的福利資源與服務，對婦女而言，一切

都只是徒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以

刑事司法判決書為研究對象，實際檢視臺

灣性侵害案件的判決，在司法院提出「刑

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

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司法改

革後，是否已改變法院輕判的慣性？抑或

是此波的司改仍然沒有改變法院輕判的慣

性，國家司法對婦女人身安全保護的功能

仍未能發揮。

壹、文獻探討

雖然在臺灣早有性侵害案件有罪判決

量刑偏輕的批評，但並未引起官方與民間

太大的注意。直到在2010年9月25日，民

間團體「正義聯盟」發起「白玫瑰運動」

的遊行，抗議法官在兩件性侵女童案件的

判決之後，才正式引燃官方與民間對於性

侵害案件量刑偏輕的注意。以下是有關對

性侵害案件判決的文獻。

一、早期研究的發現

周愫嫻（2005）收集1999年4月21日

起，至2000年4月31日止，1年內發生、且

在2003年6月前終審判決確定的妨害性自

主案件判決書共677件，利用統計方法來

分析這些案件中有罪判決的量刑結果。該

研究結果發現，在量刑方面，有罪案件的

平均刑期約37個月。若以觸犯各條文之宣

告刑來看，均未達法定刑上下限之中間

值，甚至有偏向法定刑下限的傾向，顯然

有量刑偏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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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1年正義聯盟對判決的批評

正義聯盟在2011年針對2010年11月至

2010年12月20日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有罪的

判決書，進行分析，然後提出一份「法院

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輕判的分析報告」

（正義聯盟，2011）。該研究報告發現，

當所有的判決中，有3分之2以上的宣告刑

都靠近法定刑的最低刑度時，輕判妨害性

自主罪就不再只是個案的問題，而是司法

整體的審判現象。該研究報告也發現，法

官在科刑的論述都淪為公式（正義聯盟，

2011）。這公式就是依個案情形選擇適當

例句，例如：一時意亂情迷、家有老小、

素行良好、未具悔意、和解等，便泛論考

量其犯罪動機、犯罪目的、犯罪時所受之

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之生活狀況……

等，即完成判決理由的論述（正義聯盟，

2011）。

因為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

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

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74條宣告緩

刑的重要要件是「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者」。正義聯盟（2011）指出，在這些淪

為公式的科刑判決中，無法看出這些行為

符合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的情狀；也

無法看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的情狀，

但法院卻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決定刑罰

輕重後，再援引刑法第59條減輕刑期；或

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決定刑罰輕重後，

再援引刑法第74條予以緩刑。

三、 司法院2011年「妨害性自主罪量

刑分析研究」的發現

司法院在2011年6月也提出「妨害性

自主罪量刑分析研究」的成果報告。根據

林錦芳（2011）指出，該報告發現，在有

法定加重事由的情況下，從未見到宣告刑

高於法定最高刑度的現象。而且，從統計

數字來判斷，法官是以法定刑的最低刑度

為量刑基礎，再依各法定事由加重或減輕

刑期。而且，在依法定事由減輕的刑期與

在依法定事由加重的刑期，兩者相較，所

減輕刑期的平均月數大於所加重刑期的平

均月數。即大幅度的減輕刑期、小幅度的

加重刑期。

至於引用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

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而輕判的案件，依據林錦

芳（2011）指出，非常普遍地在分析的判

決書中，看到刑法第57條所列的10款科刑

標準，已被評價作為科刑的事由，又再度

被作為援引刑法第59條論述「顯可憫恕」

的事由。

另外，在引用刑法第74條之「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而宣告緩刑的判決中，

林錦芳（2011）也發現，考量的事由以

「初犯」的最多，然後，是「道歉」、

「和解」、「自白」的事由。甚至如

「服役」、「就學」、「經濟」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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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等，也都是法官作為援引刑法第74條

之「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而宣告緩刑的

事由。

四、 司法院推行「量刑資訊系統」第一

波量刑司法改革後對判決的批評

司法院在2011年7月推出「量刑資訊

系統」時，是預期對於性侵害量刑輕判的

問題可以得到改善。但是，陸陸續續有媒

體報導及讀者投書，批評即使有了「量刑

資訊系統」，並未改善性侵害量刑輕判的

問題。例如，劉怡顯（2015）投書批評，

在性侵害量刑的減刑，依然是大幅減低刑

期，而且，甚至越減越低。相同地，這些

最常被引用來減刑的依據，仍然是以刑

法第五十九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

而酌減其刑。然而，所謂「犯罪之情狀

顯可憫恕」，竟然只是：被告與被害人為

朋友、同學或網友等關係；或是無性侵前

科、手段非兇殘、有悔意；或與被害人已

和解等。

楊國文（2017）也報導法院審理性侵

案件有誤用刑法第59條「顯可憫恕」規定

的情形，指出法院將性侵犯在犯後與被害

人和解、或向被害人道歉、或無前科、或

素行端正、或子女眾多、或初犯、或經濟

困難等事由，引用為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

輕其刑的理由，因此而對被告進行減刑。

但是，這些酌量減輕其刑的理由依據最高

法院的判例，均屬於法定刑內從輕科刑的

標準，不得再據為引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

輕刑期的理由。（註1）

又陳書芳（2017）也投書批評，在

司法院建立了「量刑資訊系統」後，檢視

2011至2014年性侵量刑的狀況，發現法院

輕判的情形並沒有改善。而且，認為「量

刑資訊系統」可能成為法官輕判的依據，

因為正如郭豫珍（2017）投書所言，既然

在司法實務上刑罰裁量普遍是呈現偏低的

現象，根據這些量刑資料而建立的「量刑

資訊系統」，自然是偏輕的量刑數據，再

參考此「量刑資訊系統」而做出的判決，

當然也會是輕判的結果。

從以上的文獻討論，可以看到臺灣

性侵害案件的刑事司法判決，即使在司法

院推出「量刑資訊系統」的第一波量刑司

法改革後，輕判的批評仍未間斷。也就是

說，社會對司法院推出「量刑資訊系統」

的第一波量刑司法改革，並不認同有改善

性侵害案件輕判的慣性，也不認同婦女

人身安全的保護有因第一波司法改革而

進步。

但是，司法院後續又推出「刑事案件

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案件量

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二波量刑司

法改革，這第二波的量刑司法改革是否已

改變法院輕判的慣性？是否對婦女人身安

全的保護有因第二波司法改革而進步。這

是關心婦女人身安全保護議題的我們所關

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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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

為了探究司法院推出「刑事案件量刑

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案件量刑及

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二波量刑司法改

革，是否有改變法院輕判的慣性，本文以

司法院頒佈「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

考要點」的時間點，即2018年8月7日做為

一個分界點，收集前後各一年地方法院妨

害性自主有罪的判決書。檢視這兩個時段

判決書的科刑，是否因「刑事案件量刑

審酌事項參考手冊」印製及「刑事案件

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頒佈等司法

改革措施後，法院科刑判決是否有明顯的

不同。

在收集性侵害案件判決書的法院層

級，因考量案件量最多的是在地方法院，

因此，是以一審的地方法院為主。另外，

本文以花蓮地方法院的判決為研究對象。

利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的裁判書

查詢功能，以關鍵字「妨害性自主罪」進

行檢索，得到69筆判決書。再剔除無罪判

決者（10件）、不受理判決者（1件）、

非判決案件者（是裁定，共18件）與當

事人、案情內容均相同者（1件），可以

進行分析的判決書共有39筆。在研究期間

內，共有10類型的判決，39筆判決書共有

41個妨害性自主罪的宣告刑。（註2）

參、檢視性侵害案件判決的發現

一、檢視觸犯刑法221條第1項之類型

刑法221條第1項「對於男女以強暴、

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

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6

年6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高3年6個月。

在此類型有10筆判決書，5筆是分界點後

的判決書，5筆是分界點前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分界點後判決的刑期，落在有期徒

刑1年8月至有期徒刑5年之間，平均刑期3

年9月。在這些判決中，依序的刑期是：1

年8個月、3年6月、4年、5年、3年10月。

低於法定刑度的判決有1/5，占20%；高

於最低法定刑度1年以內的判決有3/5，

占60%；高於最低法定刑度2年的判決有

1/5，占20%。

而分界點前判決的刑期，落在有期

徒刑3年至有期徒刑4年之間，平均刑期3

年6月。在這些判決中，依序的刑期是：

4年、3年10月、3年8月、3年、3年。都

沒有低於法定刑度的判決，但剛好等於

最低法定刑度的判決有2/5，占40%；高

於最低法定刑度1年以內的判決有3/5，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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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分界點前的判決，均沒有引用刑法59

條予以減刑、或引用刑法第74條予以宣告

緩刑。而分界點後，有20%的判決引用刑

法59條「顯可憫恕」予以減刑、或引用刑

法第74條「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予以宣

告緩刑。

這20%的判決引用刑法59條「顯可憫

恕」的理由，是「審酌被告與被害人為同

袍、已坦然認罪、本性尚佳、與被害人達

成和解、被害人求予對被告從輕量刑」。

而且，這20%的判決也引用刑法74條而予

以緩刑。其理由是「因一時失慮，偶罹刑

典，且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被害人對於本

院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亦表示同意；信無

再犯之虞」。

二、檢視觸犯刑法222條第1項之類型

刑法222條第1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款

「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

人犯之者。……第7款「侵入住宅或有

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者。……」。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

11年，比法定最低刑度高4年。在此類型

有2筆判決書，1筆是分界點後的判決書，

1筆是分界點前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分界點之後判決的刑期是7年4月；分

界點之前判決的刑期是7年6月。兩個時間

點的刑期差異是兩個月，而且，因為法定

刑的最低刑度是7年，這兩個不同時間點

的判決量刑，其宣告刑高於最低法定刑

度在6個月以內，其判決偏向於法定最低

刑度。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這兩個分界點之前與之後的判決均沒

有引用刑法59條予以減刑、也沒有引用刑

法第74條予以宣告緩刑。

三、檢視觸犯刑法224條之類型

刑法224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

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

值是2年9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高2年3個

月。在此類型有3筆判決書，2筆是分界點

後的判決書，1筆是分界點前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分界點之後判決的刑期落在7、8月之

間，平均刑期7又1/2月。分界點之前判決

的刑期是8月。本類型犯罪的法定刑是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在分界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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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前兩個時間點內，不論是平均刑期或

個別刑期，都沒有低於最低法定刑度，但

100%都高於最低法定刑度2個月以內。這

結果顯示，在這兩個時間點內的宣告刑沒

有太大差異。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不論在分界點後的判決或在分界點

前的判決，均未援引刑法59條。但有引用

刑法第74條予以宣告緩刑。在分界點後的

判決與在分界點前的判決各有1件。前者

引用刑法74條的理由，是「……犯後業於

審理中坦認犯行，表示悔意，且已與告訴

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完畢，經告訴人向本院

表示同意予被告緩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而分界點之前的判決引用刑法74條

的理由，是「犯本案強制猥褻犯行，經此

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所警惕，而應無

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上開對被告

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四、檢視觸犯刑法224－1條之類型

刑法224－1條「犯前條之罪而有第

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

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6年6個月，比法定最

低刑度高3年6個月。在此類型有3筆判決

書，1筆是分界點之後的判決書，2筆是分

界點之前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分界點後判決的刑期是4年6月，高於

最低法定刑度1年6月。而分界點前判決的

刑期，分別是1年8月及3年2月，平均刑期

是2年5月。2018年08月07日之前的這個判

決，有50%低於最低法定刑度，有50%高

於最低法定刑度僅有2個月。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在分界點後的判決中，都未引用刑

法59條予以減刑、或引用刑法第74條予

以宣告緩刑。而在分界點前的2件判決

中，只有1件（50%）引用刑法59條，也

只有1件（50%）引用刑法74條予以宣告

緩刑。

該判決引用刑法5 9條的理由，是

「……為前男女朋友關係，……雙方已達

成和解，……願意原諒被告……亦同意

給予被告減刑及緩刑等語，……考量雙

方已達成和解，被告行為之時間甚為短

暫，且未致甲女成傷，揆其犯罪手段及

情節，惡性尚非重大不赦，並衡以被告

行為時係一年僅20歲，年輕識淺，因一

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其犯罪情狀顯可

憫恕，……」。

而該判決引用刑法74條「認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的理由，是「……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惟犯後已知坦承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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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達成和解，顯見被告已具悔意，經

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後，應當知所警

惕，信無再犯之虞，……表示願予被告緩

刑之自新機會，……」。

五、檢視觸犯刑法225條第1項之類型

刑法225第1項「對於男女利用其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

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法定刑

度的中間值是6年6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

高3年6個月。在此類型只有1筆判決書，

是分界點之前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此筆判決的刑期是1年10個月，遠遠

低於此罪的法定最低刑度（3年）。最主

要的原因，是引用刑法59條「顯可憫恕」

而減至低於法定最低刑度。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此筆分界點前的判決，其做出低於

法定刑的理由是「查被告……乘機性交犯

行，固造成A女身體及心理受創，應予非

難，惟被告前無任何犯罪科刑紀錄，堪認

素行尚可，其因一時難以控制情慾而為本

案犯行，難認係出於事前計畫，亦未以

暴力行之，酌以……達成和解，……道

歉，並賠償……，……已坦承犯行，……

已有悔意，而被告所犯……之法定本刑為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本案被告

犯罪原因及其生活環境、背景，依其客觀

犯行與主觀惡性考量其情狀，認對被告縱

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因認其犯罪情狀堪以憫

恕，……」。

另外，此筆判決也同時援引刑法第

74條，其理由是－「其因一時失慮致罹

刑典，惟犯後始終坦承犯行，……道歉

並……成立和解且已賠償，顯現思過誠

意，詳如前述，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

警惕，慎重行事，而無再犯之虞，復參

酌……對於予被告緩刑表示無意見等情，

本院因認上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

六、檢視觸犯刑法225第2項之類型

刑法225第2項「對於男女利用其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

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法

定刑度的中間值是2年9個月，比法定最低

刑度高2年3個月。在此類型只有1筆判決

書，是分界點之前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此筆是分界點之前的判決，刑期是6

個月。剛好與法定最低刑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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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此筆判決並未引用刑法59條，但有

援引刑法第74條。其援引刑法第74條的理

由，是「被告前無犯罪紀錄，其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典，事後坦然面對所犯過錯，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已見悔意，被告經此偵

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信

無再犯之虞，且告訴人具狀表示如被告真

心悔改，並給付和解金額，願予被告緩刑

之機會，……」。

七、檢視觸犯刑法227第1項之類型

刑法227條第1項「對於未滿十四歲之

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6年

6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高3年6個月。此

類型有2筆判決書，均是分界點之後的判

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此2筆分界點之後的判決，刑度分別

是1年6個月、1年7個月。二者的刑期，均

遠遠低於最低度的法定刑。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此兩筆判決均有引用刑法59條，其理

由分別是：「為男女朋友關係；佐以被告始

終坦認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被害人及

其家人達成和解足見被告誠摯彌補其所造

成之損害。衡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尚非不

可憫恕」；「……為男女朋友關係；……

沒有要對被告提出告訴等語；……始終坦

認犯行，並有口頭與……達成和解，已見

悔悟之心是本件被告犯罪情狀，相較於法

定之重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

情，顯有堪予憫恕之處」。

此兩筆判決也均有引用刑法第74條，

其理由分別是：「無其他前科紀錄；犯後

亦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被害人表示同

意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及希望能將賠償

作為緩刑條件之意見，被告已與告訴人達

成和解」；「被告行為時甫年滿18歲，所

受教育程度亦僅達國小畢業，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犯後亦坦承犯行，態度良

好，且…於警詢時均陳稱不要對被告提出

告訴等語，且被告目前為家中唯一經濟支

柱，倘入監服刑將令其父親及4個月大之

嬰兒失去依靠」。

八、檢視觸犯刑法227條第3項之類型

刑法227條第3項「對於十四歲以上未

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其法定刑即2月以上7年以下。

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3年7個月，比

法定最低刑度高3年5個月。此類型有15筆

判決書，分界點之後的判決書有5筆，分

界點之前的判決書有10筆。（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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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分界點之後判決的刑期落在2月至4月

之間，平均刑期是2又1/2個月。而分界點

之前判決的刑期是落在2月到6月之間，平

均刑期是4個月。因為本犯罪類刑的法定

最低刑度是2個月，因此，可以看到不論

是在分界點之後與之前的判決，其個別的

宣告刑與平均刑期，均只高於法定最低刑

度6個月以內。而且，不論在分界點之前

與之後的判決，幾乎都是從法定刑的最低

度開始考量刑度，而且，即分界點之後與

之前的判決歧異不大，均偏向於法定最低

刑度。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不論是分界點後的判決或是分界點

前的判決，都沒有引用刑法59條。但是，

在引用第74條方面，分界點後的判決就有

4/5引用，占了80%。

其引用74條的理由，分別是：「審酌本

案被告犯行之罪質內容，及本案刑罰依法不

得易科罰金，被告從事勞力工作，如易服社

會勞動乃至入監服刑，不僅短期自由刑對

被告之教化功能有限，反而造成被告原有

正當工作遭遇障礙，經濟狀況可能因此惡

化，而更難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則其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惟犯後坦承犯行，深知悔悟；又被害人目

前已懷孕，即將生產，被告與被害人已得

雙方父母同意，可預期未來將共同組成家

庭，暨參酌……之意見，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另外兩筆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故

未說明如何決定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分界點之前的判決就有30%引用刑法

第74條。其引用的理由，分別是：「……

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不諱；顯見悔意，信其

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

警惕，促其自我約制而無再犯之虞，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其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章，又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足見

悔意，並獲……諒解，諒其歷此偵、審程

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促其自

我約制而無再犯之虞，……」；另外1筆

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故未說明如何決定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九、 檢視同時觸犯刑法227條第2項及觸

犯刑法227條第1項之類型

刑法227條第2項「對於未滿十四歲

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

值是2年9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高2年3個

月。刑法227條第1項「對於未滿十四歲之

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6年6

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高3年6個月。在此

類型只有1筆判決書，是分界點之後的判

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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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此筆分界點之後的判決，同一個被告

有兩個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犯罪行為。犯對

於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猥褻之行為罪，處

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5年。因本罪的法定

最低刑度是6月，顯見此判决是以法定最

低刑度為量刑結果；又犯對於未滿十四歲

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

緩刑5年。因本罪的法定最低刑度是3年，

顯見此判决是遠低於法定最低刑度。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此筆判決同時引用刑法59條及第74

條。其引用刑法59條的理由，是「……已

坦承犯行，……調解成立，願意賠償……

有達成和解，……。……犯後態度頗見悔

意，……向學校坦承……，業經學校解

聘，目前無業，然倘令其入監服刑，勢必

剝奪其工作機會，致與社會脫節，除日

後回歸社會將更加困難，亦無法負擔對被

害人之賠償。……同係對於未滿14歲之女

子為性交行為之人，原因動機不一，犯罪

手法情節未必盡同等情，倘一律依刑法

第227條第1項規定科以最低度之刑有期

徒刑3年，似嫌過苛，與被告犯罪情節失

其衡平，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

則，……」。

而此判決引用刑法74條的理由，是

「……犯後已坦承犯行……成立調解，顯

現思過誠意；復參酌被害人法定代理人

對於予被告緩刑表示無意見等情，本院

因認使被告找工作持續給付對被害人之賠

償……」。在這給予緩刑的理由，就是

「坦承犯行」、「調解」、「被害人原

諒」、「找工作給付賠償」。

十、 檢視同時觸犯刑法227條第4項及刑

法225條第2項之類型

刑法227條第4項「對於十四歲以上

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法定刑度的中

間值是1年7個月，比法定最低刑度高1年5

個月。刑法225第2項「對於男女利用其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

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條

法定刑度的中間值是2年9個月，比法定最

低刑度高2年3個月。在此類型只有1筆判

決書，是分界點之後的判決書。

（一）在宣告刑方面的檢視

此筆是分界點後的判決，同一個被告

有兩個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犯罪行為。第1

個宣告刑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

女子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個月。因該

罪的最低法定刑度是2個月，所以，此判

決是以最低法定刑度為宣告刑。第2個宣

告刑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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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期徒刑10個月。因該罪的最低法定刑

度是6個月，所以，此判決有高於法定最

低刑度，但只高最低法定刑度4個月。

（二） 引用刑法59條減刑及刑法74條緩刑

的檢視

本筆判決未引用刑法59條，但有引用

刑法74條。其引用刑法74條的理由，因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在判決書中並未說明

如何決定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十一、綜合檢視全部犯罪類型

綜合檢視以上犯罪類型，其宣告刑與

最低度法定刑的關係，依分界點之後與之

前的判決，整理如表1及表2。

從表1可以發現，在司法院推出「刑

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

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

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後，在20個宣告刑

中，高於法定最低刑度2年以上（含2年）

的判決，只有1件（5%）；宣告刑高於

法定最低刑度1年至1年11月的判決，只

有2件（10%）；而宣告刑高於法定最低

刑度6個月至11個月的判決，有2件（占

10%）；宣告刑高於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

至5個月的判決，有6件（占30%）；宣告

刑等於法定最低刑度的判決，有5件（占

25%）；宣告刑低於法定最低刑度的判

決，有4件（占20%）。

也就說，在司法院推出「刑事案件

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案件量

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二波量刑司

法改革之後，最多數的性侵害案件判決的

宣告刑，只高於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至5個

月。而且，有75%的性侵害案件判決的宣

告刑，是集中在低於法定最低刑度、等於

表 1　分界點後宣告刑與最低度法定刑之關係

宣告刑相較與

最低度法定刑
型1 型2 型3 型4 型5 型6 型7 型8 型9 型10 總計 %

高於2年以上 1 0 0 0 0 0 0 0 0 0 1 5%

高於1年－1年11月 1 0 0 1 0 0 0 0 0 0 2 10%

高於6月－11月 2 0 0 0 0 0 0 0 0 0 2 10%

高於1月－5月 0 1 2 0 0 0 0 2 0 1 6 30%

等於最低法定刑 0 0 0 0 0 0 0 3 1 1 5 25%

低於最低法定刑 1 0 0 0 0 0 2 0 1 0 4 20%

總計 5 1 2 1 0 0 2 5 2 2 20 100%

註：全部20個宣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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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刑度與高於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

至5個月。但是，這些性侵害犯罪法條法

定刑度的中間值，平均而言，比法定最低

刑度高了2年11個月。因此，第二波量刑

司法改革之後，性侵害案件判決的宣告刑

是很明顯地傾向輕判的方向。

另外，從表2可以發現，在司法院推

出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前，在21個宣

告刑中，高於法定最低刑度2年以上（含

2年）的判決，是0件（占0%）；宣告刑

高於法定最低刑度1年至1年11月的判決，

只有1件（占5%）；而宣告刑高於法定最

低刑度6個月至11個月的判決，有3件（占

14%）；宣告刑高於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

至5個月的判決，有9件（占43%）；宣告

刑等於法定最低刑度的判決，有6件（占

29%）；宣告刑低於法定最低刑度的判

決，有2件（占10%）。

從表2的數字來看，可以說在司法院

推出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前，最多數的

性侵害案件判決的宣告刑，仍只高於法定

最低刑度1個月至5個月。而且，有82%的

性侵害案件判決的宣告刑，是集中在低於

法定最低刑度、等於法定最低刑度及高於

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至5個月。因此，第二

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前，性侵害案件判決的

宣告刑也是很明顯地傾向輕判的方向。

但是，以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後

與之前來一起做比較，在兩個時期中，最

多數的性侵害案件判決的宣告刑，只高於

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至5個月。而集中在低

於法定最低刑度、等於法定最低刑度及高

於法定最低刑度1個月至5個月的宣告刑比

率，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後是75%、第

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前是82%，第二波量

刑司法改革之後似乎有些微的改變。但

表 2　分界點前宣告刑與最低度法定刑之關係

宣告刑相較與

最低度法定刑
型1 型2 型3 型4 型5 型6 型7 型8 型9 型10 總計 %

高於2年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於1年－1年11月 1 0 0 0 0 0 0 0 0 0 1 5%

高於6月－11月 2 1 0 0 0 0 0 0 0 0 3 14%

高於1月－5月 0 0 1 1 0 0 0 7 0 0 9 43%

等於最低法定刑 2 0 0 0 0 1 0 3 0 0 6 29%

低於最低法定刑 0 0 0 1 1 0 0 0 0 0 2 10%

總計 5 1 1 2 1 1 0 10 0 0 21 100%

註：全部21個宣告刑。在總計百分比的部分，因小數點加總會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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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於最低法定刑度的宣告刑比率，在

第二波量刑司改之後是20%，而在第二波

量刑司改之前是10%。因此，第二波量刑

司法改革之後，低於最低法定刑度的宣告

刑比率明顯較高。

再來分別檢視以上的判決書引用第59

條及第74條之情形，依分界點之後／之前

的判決，整理如表3及表4。

從表3可以看到，在司法院推出「刑

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

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

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後，在20個宣告刑

中，引用刑法第59條「顯可憫恕」予以減

刑的宣告刑，共有4件，占全部20個宣告

刑的20%，即有20%的宣告刑援引刑法第

59條給予減刑。另一方面，在引用刑法第

74條「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予以緩刑的

宣告刑，共有11件，占全部20個宣告刑的

55%，即在司法院推出「刑事案件量刑審

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案件量刑及定

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

之後，在20個宣告刑中，有55%的宣告刑

援引刑法第74條給予緩刑，這比率是相當

的高。

另外，從表4可以發現，在司法院推

出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前，在21個宣告

刑中，引用刑法第59條「顯可憫恕」予以

減刑的宣告刑，共有2件，占全部21個宣

告刑的10%，即有10%的宣告刑援引刑法

第59條給予減刑。另一方面，在引用刑

法第74條「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予以

緩刑的宣告刑，共有7件，占全部21個宣

告刑的33%，即在司法院推出第二波量刑

司法改革之前，在21個宣告刑中，有33%

的宣告刑援引刑法第74條給予緩刑。換

句話說，如果有100個宣告刑當中，有接

近1/3的宣告刑會予以緩刑，緩刑的比例

也不低。

表 3　分界點後援引第 59 條及第 74 條之情形

型1 型2 型3 型4 型5 型6 型7 型8 型9 型10 總計 %

第59條 1 0 0 0 0 0 2 0 1 0 4 20%

第74條 1 0 1 0 0 0 2 4 1 2 11 55%

註：全部20個宣告刑。

表 4　分界點前援引第 59 條及第 74 條之情形

型1 型2 型3 型4 型5 型6 型7 型8 型9 型10 總計 %

第59條 0 0 0 1 1 0 0 0 0 0 2 10%

第74條 0 0 1 1 1 1 0 3 0 0 7 33%

註：全部21個宣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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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後與

之前來一起做比較，明顯可以看到在第二

波量刑司法改革之後，是比之前更容易引

用刑法第59條「顯可憫恕」予以減刑、是

比之前更容易援引刑法第74條給予緩刑。

因此，本文檢視性侵害案件判決的

發現，在司法院推出「刑事案件量刑審酌

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

行刑參考要點」的第二波量刑司法改革

後，並沒有改變法院對性侵害案件輕判的

慣性。也就是說，司法院至目前為止，針

對性侵害案件輕判的問題而進行的一系列

改革，動作很大，但並未看到有實際有效

的改變。這樣的情況是令關注婦女人身安

全保護議題的你我所憂心的。因為這是透

過司法判決告訴社會大眾，犯了性侵害案

件，法院都是從法定最低刑度開始考量，

而且，法院很容易就引用刑法第59條「顯

可憫恕」為犯罪行為人予以減刑，或很容

易就引用刑法第74條「認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為犯罪行為人予以緩刑。這樣的情況

是會助長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危及婦女人

身安全的保護。

肆、檢討與建議

雖然本文以花蓮地方法院的判決為

研究檢視的對象，研究結果可能無法完全

推論到全臺灣所有法院在同時期的判決情

形。但是，利用檢視花蓮地方法院的判

決，仍可以檢視司法院在2011年注意到性

侵害犯罪量刑輕判的問題後，建制「量刑

資訊系統」、印製「刑事案件量刑審酌事

項參考手冊」、函頒「刑事案件量刑及定

執行刑參考要點」等，期待量刑改革措施

可以改善輕判的成效。

從本文的研究發現，司法院頒佈「刑

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之後與

之前的判決，不論在宣告刑方面、引用刑

法59條予以減刑及刑法74條予以緩刑的比

較上，看不出有明顯的差異。同時，不

論是要引用刑法59條「顯可憫恕」予以減

刑，或是要引用刑法74條「認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予以緩刑，法院在判決書中，鮮

少具體說明清楚。極大多數的判決理由，

仍只是刑法第57科刑事由的複製轉貼，同

樣的事由作為科刑事由、「顯可憫恕」減

刑事由及緩刑事由。

這些檢視判決的發現，司法院自2011

年以來為改革量刑輕判問題所做的改革措

施，並未在司法判決實務上看到改變，正

義聯盟（2011）及林錦芳（2011）等所指

出輕判的問題，在司法院推出「刑事案件

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與「刑事案件量

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的第二波量刑司

法改革後，依然存在。法院在量刑時，仍

無法具體說明清楚科刑的理由就給予輕判，

傳達給社會大眾的訊息，是觸犯「妨害性

自主罪」也沒什麼好怕的，只要認罪、道

歉、和解等，就可以得到輕判與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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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司法判決，不僅是忽略了司

法的審判與執行也是防止及遏止性侵害犯

罪行為發生的一環，而且，司法可能變相

地鼓勵性侵害犯罪的發生。在國家司法無

法有效的遏止性侵害犯罪行為發生的情形

下，婦女對自己人身安全就很難安心。若

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無法得到國家司法

的保護，再多的福利資源與服務，都是白

費的。從司法保護婦女人身安全的功能來

看，我們的司法審判似乎正在與這個目的

背道而行。

如此的現象顯示目前推動的改革未

能觸及法官量刑慣性的根源。建議司法院

應深究「量刑資訊系統」是否是法官輕判

的慣性根源？若是，司法院必須先考量如

何解決此問題，如此，推動「量刑資訊系

統」才會有實質的成效。而且，應正視引

用刑法第59條「顯可憫恕」予以減刑與援

引刑法第74條「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給

予緩刑的正當性。建議司法院應建立機

制，搜集社會各界對這兩條法條引用理由

的看法，避免法官們恣意不當的造法，損

害司法防止及遏止性侵害犯罪行為發生的

功能，減弱司法對婦女人身安全的保護。

再者，「法官專業的不容挑戰」是否

是法官不能具體說明清楚科刑理由的慣性

根源？若是，司法院必須先推廣「專業是

不怕挑戰，威權才是不容挑戰」的觀念，

建立這樣的環境氛圍與相關促進配合措

施，方能改變法官在判決書中不說清楚的

心態。因為惟有針對根源改革，才能真正

落實司法對婦女人身安全的保護，讓婦女

免於生活在人身不安全的恐懼當中。

（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

教授）

關鍵詞： 性侵害、妨害性自主、司法改

革、顯可憫恕、婦女保護

註　釋

註1： 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要旨是：刑法第五十九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

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

用，至於被告無前科，素行端正，子女眾多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

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

註2： 本文以觸犯的法條為分類依據，故，觸犯同一法條有數次，成立數罪而宣告刑均相同者，

則只以1個宣告刑計入分析。

註3： 此類型的判決中，有數罪都是同一類型，宣告刑也都相同，因本文是以觸犯的法條為分類

依據，故，僅以1個宣告刑計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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